2024年度述法报告
夹河子乡党委书记、四级调研员  闫四龙
按照法治建设工作要求，现将本人一年来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等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如下：
1、 履职情况
（一）履行落实相关学习制度情况。一是落实“第一议题”制度。坚持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党委会议第一议题，确保党委班子成员深刻领会党中央关于法治建设的部署要求，时刻把法治理念贯穿乡工作的方方面面，让法治思维成为开展各项决策的重要依据。二是落实党委中心组学法、讲法制度。落实会前学法制度，中心组学法12次，“逢九必讲”法治讲堂4次、本人带头讲法，开展讲法治课2次，围绕习近平法治思想专题，为班子成员和党员干部进行深入解读，通过案例分析、互动交流等方式，加强法律法规的理解，提升依法履职能力。
（二）发挥党委领导核心作用，推进法治建设情况。一是提高政治意识，落实党建主体责任。坚持把“学思想”作为首要任务贯穿始终，带领全体党员干部原原本本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，组织开展中心组学习12次，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所在党支部组织生活24次。以“五个好”标准化规范化党支部建设为契机，进一步规范组织生活，定期对基础党务工作进行全面督查，发现问题、限期整改、跟踪问效，截至目前，全覆盖督导检查10余次，反馈问题63条，均已整改完毕。二是将法治建设纳入本单位发展总体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。认真履行法治建设“第一责任人”职责，始终将法治建设主体责任扛在肩上、抓在手上，落实到行动上，将法治建设纳入党委重要议程，亲自参与研究部署，亲自推动工作落实，组织召开党委会研究法治建设工作3次，讲授法治课2次，“逢九必讲”法治讲堂4次，及时解决法治建设工作中的实际问题。着力营造法治宣传的浓厚氛围，深入推进法治宣传教育，组织开展宪法宣传活动、法治进村等多样性普法活动，今年以来组织大规模法治宣传10余次，发放宣传资料500余份，为30余人次提供法律咨询服务。持续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化解，建立健全乡、村两级人民调解队伍，共培养法律明白人15人，通过利用司法所人民调解、村队矛调中心等资源，联合法律顾问、派出所等力量，2024年以来共调解各类纠纷16件，调处成功率100％。三是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，推动法治建设 “一规划两纲要” 实施评估。切实肩负起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，亲自抓、带头干，督促各部门落实法治建设责任，推动法治建设 “一规划两纲要” 在本乡镇的贯彻实施。党委会通过了“夹河子乡一规划两纲要实施方案”，并将任务分解给五办五中心，积极组织开展实施情况评估工作，对照各项指标要求，查找存在的差距和不足，制定针对性整改措施，持续提升乡镇法治建设水平，努力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。
（三）落实党对各项工作的全面领导及转变工作作风情况。一是严格贯彻落实上级关于基层减负的各项要求，大力整治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，精简不必要的文件、会议和检查考核，让基层干部能够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实际工作中，切实提高工作效率，增强服务群众的能力。二是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，带头转变工作作风，深入基层、深入群众，了解群众法治需求，积极为群众办实事、解难题。同时，以身作则，严格依法办事，要求领导班子其他成员也必须做到依法履职，在处理信访维稳、项目建设、民生保障等各类事务时，严格遵循法律法规。
（四）上年度述法和法治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情况。上年度述法反馈问题9条，乌苏市上半年法治督察反馈共性问题19条，地区督察反馈共性问题19条，对此，我切实肩负起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，第一时间召开会议研究问题原因，制定整改方案，责任到人，每月整改情况，截至目前均已整改完毕，且取得了良好成效。
三、下一步工作打算
[bookmark: _GoBack]一是抓好落实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和班子成员“一岗双责”，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，始终把法治建设工作摆在重要的位置上，对法治建设重要工作亲自部署、重大问题亲自过问、重点环节亲自协调、重要任务亲自督办。二是进一步提高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法治理论水平，不断提高干部依法决策、依法行政、依法管理、依法办事能力。充分落实“谁执法谁普法”普法责任制，督促执法人员严格执行法定程序同时对执法人员进行定期培训。三是加强依法行政，营造法治环境。进一步规范行政和履职行为，实现权责一致，牢固树立法治思维，提升学法懂法用法守法水平，让依法办事、依规办事成为常态。
  
